
《快递服务产品分类》
编 制 说 明


一、工作简况
根据《中国快递协会团体标准管理办法》，经快递业团体标准委员会及相关专家审议，批准团体标准《快递服务产品分类》项目计划。本标准由中国快递协会提出、归口。
中国快递协会是本标准组织单位，中通快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通”）是本标准第一起草单位，负责本标准相关内容的起草、收集、研讨、调研、征询、修改等工作。
本标准于2022年10月10日立项。“中通”标准起草工作组立项后立即开展相关信息的收集、研讨、调研及验证，并于2023年5月完成团标标准大纲的撰写，同年6月完成团标标准初稿的撰写；同年7月完成团标标准的第一次修改，同年8月完成团标标准初稿第一次意见征询；同年11月、12月、2024年6月及2025年3月完成团标标准的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的意见征询及修改，形成现有的征求意见稿。
二、目的与意义
2023年我国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320.7亿件，同比增长19.4%。在快递行业的高速发展下，客户的需求也变得愈加繁多和复杂。在满足客户的多样化与个性化需求的同时，快递企业也要针对日益上涨的服务成本和服务类型进行区分。在此背景之下，对快递服务产品进行分类是行业上下的共同诉求，是消费者群众的殷切希望。快递服务产品的规范化、标准化也是行业日渐成熟的重要里程碑，为行业未来发展带来诸多益处，同时也能够进一步造福民生。
快递服务产品的分类标准有利于行业的规范化。当今的快递行业仍是依赖于传统电商的寄递服务，因此需要推动快递服务产品的分类，以满足不同客户群体的服务要求，促进行业整体的进一步有序发展。
快递服务产品的分类标准有助于企业提升企业效益，营造良性竞争环境。鼓励企业打造品牌形象，提升品牌溢价，不断激发企业在快递物流行业的各个方面的创新发展。
快递服务产品的分类标准可以帮助消费者建立起产品服务的边界感，对于不同价格的产品带来不同的服务有更好的认知，从而降低物流产品服务的信息不对称而带来的较差体验。
三、主要试验（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预期的效果
随着我国快递行业迈进高质量发展之路，快递服务在海内外同步发力。尤其是国内电商经济的发展升级，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快递服务对于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需求愈发重要。现如今，无论身处在祖国的任何一个地方，我们都可以通过多种平台和渠道购买到全国甚至世界各地的产品，快递服务在其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快递行业经过多年的快速发展，同质化严重，产品标准化缺失，导致在产品发展规划的过程中容易失去方向和动力。
本标准作为快递服务产品分类标准，主要从快递服务要素组成和快递服务细节规范两个维度进行多层次细分。系统的从快递服务的对象、范围、时限、内容以及温控条件、重量区间、文件及物品的区分和分类、运输方式和投递方式共九个方面展开分层，进行分类。经过大量的资料搜集，对比各快递企业现有服务产品，及结合“中通”产品矩阵规划运营经验，组织跨区域跨部门探讨、一线中心和网点访谈，从“中通”快递企业本身，总结自身快递服务产品标准的不足。
不同分类下的快递产品提供的服务都应更加契合产品的属性并符合客户对于该产品类型的预期。例如：时效类产品应提供的服务，从发件、中转运输和末端派送，都秉承着时效优先的原则，旨在为客户打造“一条龙”的服务体验；而增值类服务产品则是以满足客户的多样化的需求为基础。因此，面向不同客户群体，设计不同产品服务点，客户可依照自身需求去选择不同的快递服务产品。
本标准制定过程中，对企业“如何对不同客户群体，开发不同快递服务产品”展开了相应探讨。通过面向客户基于企业的产品设计，有助于企业做快递服务产品时做参考。
本快递服务产品分类标准是从广大客户的需求调研与快递企业实际的业务经验中思考分析，并经历了多次系统化的探讨后整理而成。对于快递业务产品服务的标准化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针对通达快递体系目前发展阶段，本标准也在不断指导“中通”快递的服务产品分类的进一步的标准化、可持续化发展，目前无论从产品单量发展，还是从产品运营质量角度上看，都在不断进步发展，同时也可以作为其他企业做产品服务分类标准的参考。
四、采用国际标准的程度及水平的简要说明
本标准没有采用国际标准。
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基于有关快递服务的最新国家标准，综合参考了国内外快递企业的产品分类、规划以及服务标准，并在此基础之上结合我国快递行业自身情况及未来发展空间，做出了适当的调整。
五、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在编写过程中未产生重大意见分歧。
六、其它应予说明的事项
本标准没有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